
1.由地檢署承辦人會同移送

機關人員，以透明專用證

物袋，檢具扣押物品清單

及鑑定報告書彌封入袋後

簽名。

2.如體積較大或同一保號數

量較多，無法放置透明專

用證物袋者，應裝箱或包

紮成綑，加封條彌封簽名，

扣押物品清單及鑑定報告

書以透明袋黏貼於上。

5-1  槍彈證物收受作業流程圖

收

受 應備文件

1.扣押物品清單(含槍枝

管制編號)。

2.移送書影本、彩色照

片。

3.鑑定報告書(註1)。

4.扣押物品清單電子檔

及彩色照片電子檔。

點收作業

1.核對應備文件，依扣押

物品清單清點。

2.確認包裝及封緘完整度，

並檢視鑑定報告書、照

片資訊，確認證物同一

性(註2)。

3.核對移送機關扣押物品

清單填載內容是否符合

規定(註3)。

4.注意槍彈證物入庫安全

(註4)。

會同彌封 登載案管 入庫保管

符合符合

備註：
1.收受之槍枝證物，依「檢察機關辦理扣押槍砲彈藥應行注意要點」辦理，扣案清單需填載槍枝管制編號，外觀完整之槍枝，應附鑑定報告書(槍枝貼有條碼)。
2.移送之槍砲、彈藥，如與移送書或其他文書所載不符，應報請檢察官處理，並拍照存證。
3.清點數量及應載明事項：
(1)彈匣與槍枝併同送驗，備註無需特別註記有彈匣(如無彈匣請備註「無彈匣」；有2個彈匣請備註「多1彈匣」，以此類推)。2個以上槍枝零件得1
包入庫，但須在備註欄載明。

(2)子彈、彈頭、彈殼分別包裝以顆數入庫（同一保號）；工業底火(喜得釘)或送鑑定之塑膠、金屬彈丸，得以1包或1瓶入庫。
4.鋼瓶應洩氣，入庫時請檢查有無洩氣，具危險性及爆炸性鋼瓶應先送專業鋼瓶廠洩氣，運送過程應注意安全。
5.槍械零件收受除無需檢附鑑定報告書外，其餘依本作業流程辦理。

於案管系統匯入扣押

物清單電子檔後，產

出保管字號標籤黏貼

於證物袋上，並將槍

枝管制編號登載案管

系統，照片或影像資

訊上傳案管系統。

不
符

不
符

1.槍枝移入槍庫庫房保

管存放；彈藥移入彈

庫庫房保管存放。

2.各式長、短槍、子彈

等應設置堅固專櫃分

別保管，並製作「保

存各式槍彈登記簿」

查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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